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正修教育基金會辦理 

113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主管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招生簡章 

 

一、課程目標： 

1.培訓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托嬰中心主管人員，以因應逐年增加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需求。 

2.提供其他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主管人員培力之管道，鼓勵更多相關兒少福利相關工作人員提升

管理專業知能進而增進兒童及少年的福祉。 

 

二、訓練對象： 

(一)參訓資格：〈參照民國 106年 3月 31日頒布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辦法第 12條~第 15條〉 

1.大學兒童及少年福利、幼兒教育、幼兒保育、護理、教育、犯罪防治、家政、社會福利、社會

工作、心理、輔導、特殊教育、早期療育相關學院、系碩(學)士班或碩(學)士學位學程畢業或

取得其輔系證書，具有二年以上兒童教育、保育、照護經驗及社會福利相關機關或社會福利機

構工作經驗者。 

2.學士學位以上畢業，具教保人員、早期療育教保人員、保育人員、生活輔導人員、心理輔導人

員、社會工作人員所定專業人員資格之一或專科學校幼兒教育、幼兒保育、家政、護理相關學

院、系、所之學位學程、科畢業，且有三年以上兒童教育、保育、照護經驗及社會福利相關機

關或社會福利機構工作經驗者。 

3.專科學校畢業，具教保人員、早期療育教保人員、保育人員、生活輔導人員、心理輔導人員、

社會工作人員專業人員資格之一，且有四年以上兒童教育、保育、照護經驗及社會福利相關機

關或社會福利機構工作經驗者。 

(二)報名錄取順序： 

1.本市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規定之各類主管人員資格，但尚未取得

主管人員專業訓練結業證書者（以現職人員為優先排序）。 

2.本市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規定之各類機構人員，有意願擔任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主管人員，但年資不足者 (以年資不足最少者為優先排序)。 

3.本市年滿 20 歲之本國國民，具專科以上學歷並具托育人員(教保人員)、早期療育教保人員、

保育人員、生活輔導人員、心理輔導員、社會工作人員等資格之一。 

4.外縣市符合上述三款條件之一者。 

(三)訓練人數： 預計招收 50 人，滿 30 人始得開班。 

 

三、報名方式：欲參加本訓練課程，符合參訓資格者，請依下列方式報名。 

(一)報名日期：自即日起受理資格審查及報名繳費至 113 年 5 月 15 日止或額滿為止。 

(二)資格審核： 

請至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網頁線上表單填寫報名資料與在職證明及最高學歷相關證

明，由專人確認資格後，以電話或簡訊通知繳費及繳交審核資料。 

(三)繳交資格證明，請於收到審核通知後連同學費繳交至幼兒保育館一樓幼保系辦公室： 

1.報名表。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3.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需專科以上學歷）。 

4.繳交本人最近一年內 2 吋脫帽正面相片二張。 

5.與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相關證照正反面影本(例如：保母單一級技術士證、社工證照等）。 

6.服務機構在職證明。 

※學員繳驗之各種證明文件，如有偽造、不實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四)繳費方式： 

收到審核通知過後，請於 3 天內，攜帶資格證明影本、2 吋照片 2 張及學費 17,000~20,000 元

至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館一樓幼保系辦公室現場繳費。 

1.收費標準：個人報名學費為 20,000 元、3 人團體價 19,000 元/每人、5 人團體價 18,000 元/每人、

10 人團體價 17,000 元/每人，本班為自費班，上完課後不退費。 

2.繳費地址：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館一樓幼保系辦公室(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 

3.服務時間：週一至五 8:00-17:00(中午休息 12:00-13:00) 

4.洽詢電話：(07)7358800 分機 6012、6031 徐小姐。 

 

四、報名後無法上課之退費規定： 

1.本會未能如期開班者(報名人數未達 35 人)，全數退還學員已繳交之費用。 

2.開課前 7 日(不含開課當日)退訓，退還學費 90%。 

3.開課後退訓，上課時數未達總時數三分之一(含)者，退還學費 60%，如上課時數達三分之一(含)

以上者，不予退費。 

4.無法參訓者，請於開課前，親自攜帶收據至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館一樓幼保系辦公室辦理退費。 

 

五、課程介紹： 

(一)開課期程及地點： 

1.上課日期：113 年 6 月 1 日至 113 年 9 月 29 日 

(週六、日 8:00-17:00，合計 270 小時)。 

2.上課地點：正修科技大學幼兒保育館專業教室(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 840 號)。 

(二)主管人員訓練課程內容：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第 19 條規定辦理。主管人員訓練課

程 1 學分以 18 小時計，共 15 學分 270 小時。課程科目名稱、學分數及時數如下表： 

 

 

 

 

 

 

 

 

 

 

 

 

 

六、注意事項： 

(一 )成績考核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實施計畫」第七點規定，參訓人員參加本計畫訓練課

程，1學分以18小時計。參訓學員出席該課程名稱(單科)出席率達三分之二以上，總時數（以270小時

計）出席率達80％以上者，始得參加成績考核。經考核及格者，授予該課程名稱之學分。 

(二)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辦理。本計畫經高雄市政府社會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時數 

兒童及少年福利政策與法規 1 18 

兒童及少年身心發展 1 18 

親職教育方案及家庭支援的規劃及管理 1 18 

督導及專業倫理 1 18 

安全管理 1 18 

健康照護 1 18 

人力資源管理 1 18 

行政/組織管理 1 18 

財務管理 1 18 

公共關係及危機處理 2 36 

行銷及經營 1 18 

方案規劃及評估 1 18 

兒童及少年問題及處置 1 18 

特殊兒童教保服務 1 18 

合計 15 270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正修教育基金會辦理 

113 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主管人員專業訓練課程 

報名表 

下表由報名人員自行填寫：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目前服務 

機 關 
  

 

 

 

請浮貼 2 張 

2 吋大頭照 

身分證字號           職稱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性  

別 

□ 男 

□ 女 

總服務 

年資 
     年 

通訊地址 
□□□         縣/市         區         村/里 

           路/街      段      巷      弄     號之   樓 

電話 
宅：(  ) 手機  

公：(  ) E-mail  

緊急連絡人  緊急連絡人電話  

學歷 

或學分證明 
(檢附相關證明) 

學歷：                 大學(院) 
                    系 

                    所 

畢業 

年月 
    年   月 

學分證明： 
取得

時間 
    年   月 

服務資歷 

服務機關 職稱 起訖年月 服務機關 職稱 起訖年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報名資格 請擇一勾選 
□托育人員（保育人員） □教保人員    □早期療育教保人員 

□生活輔導人員   □心理輔導員  □社會工作人員 □其他___________ 

請黏貼身分證

影本 
（請黏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黏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申請人 

簽章 

本人上述所填資料及提供之佐證文件皆與事實相符，如有偽造或不實情事，自願放

棄受訓資格並自負法律責任，特此簽名以示負責。 

簽名：                           

檢驗程序 

（由承辦單位填寫） 

證件核驗 繳費 編號 複核 

    

浮貼黏貼處 

浮貼黏貼處 



 
在職證明書 

茲證明下列人員在本機構擔任教保、輔導或社會工作，且現仍在職無誤： 

姓 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字 號 
 

職 稱 

 

擔任工作 

□托育人員(保育人員) 

□教保人員 

□早期療育教保人員 

□生活輔導人員        

□心理輔導員     

□社會工作人員 

□其他___________ 

任職起訖年月 

 

任職

時間 

服務年資合計   年   月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其他相關佐證文件（請列述並附上，若無，可不用列附） 

 

 

 

 

  服務單位所屬縣市：       

  服務單位立案文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服務單位全銜：        

  機構地址： 

  負 責 人：         

 

以上證明作為報名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正修教育基金會辦理高

雄市 113年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主管人員專業訓練課程使用，如有不實或偽

造者，申請人及服務單位應負一切法律責任。 

 

 

 

（請蓋機構關防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學歷(學分)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 

 

請浮貼證明影本 


